附件3
县城区学校布局调整程序

1.前期调研与需求评估。详细摸排各学校的规模、学位容量、办学条件、师资数量及结构、周边人口数量及增长趋势、现有教学设施设备情况等，明确现有布局调整所需，为布局调整提供数据支撑（所需时间20天左右）。
2.方案研究与起草。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，会同蓬莱镇、盐井街道、县纪委监委机关、县委编办、县委绩效办、县政府办公室、县发展改革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司法局、县财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信访局、县行政审批和数据局、县国资局、县热线中心、县交警大队等18部门共同研究，拟定具体布局调整实施方案。该方案需包括拟调整的学校名单、理由、时间表、服务范围优化与调整（招生范围）、学生分流安置方案、教职工安置预案、资产处置预案、经费预算与来源等（所需时间20天左右）。
3.召开相关会议征求意见。一是召开县教育局党组会议。对布局调整的初步方案进行审议，就方案的整体框架、主要内容、实施的可行性等进行讨论。确定布局调整的大致方向和原则，明确各部门在布局调整工作中的职责分工。针对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，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。二是召开布局调整推进会议。包括向蓬莱镇、盐井街道政府相关人员介绍学校布局调整方案，说明调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结合蓬莱镇、盐井街道办的城镇发展规划、人口分布等实际情况，听取蓬莱镇镇政府、盐井街道对布局调整方案的意见和建议。三是召开县级两代表一委员会议。向县级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汇报学校布局调整方案的主要内容和预期目标。听取代表和委员们对方案的意见和建议，充分吸纳合理的建议以完善方案。解答代表和委员们关于布局调整的疑问，争取他们对布局调整工作的理解和支持。四是学校组织召开教师、家长、学生关于布局调整的会议。向教师、家长和学生详细介绍布局调整方案，包括调整的原因、具体措施、实施时间等。听取教师对工作安排、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和诉求；听取家长对学生就学、教学质量等方面的担忧和建议；了解学生对新学习环境的适应情况和想法。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和分析，针对合理诉求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。五是召开听证会。对于涉及面广、影响重大的调整，依法应当或根据需要组织听证会，听取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意见。听证记录应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。六是征求相关部门意见。通过公文征求蓬莱镇、盐井街道、县纪委监委机关、县委编办、县委绩效办、县政府办公室、县发展改革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司法局、县财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信访局、县行政审批和数据局、县国资局、县热线中心、县交警大队等18个相关部门意见。
4.科学论证与风险评估。一是专家论证。邀请教育管理、城市规划、律师等领域的专家，对布局调整方案进行专业论证。专家们从各自专业角度对方案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进行评估，提出专业的意见和建议。根据专家的意见再次对方案进行优化和完善（所需时间至少10天）。二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将调整方案通过政府网站、新闻媒体、社区公告栏等渠道向社会公示（公示期通常不少于30日）。广泛征求拟调整学校师生、家长、周边居民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社区组织等的意见建议。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布局调整方案进行社会风险评估，评估内容包括实施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、教育教学质量波动风险、师资及学生安置风险、周边居民生活影响等，并制定风险防范化解预案。评估报告需报中共大英县委政法委员会备案/审批（所需时间至少30天）。
5.方案修改完善。基于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和公众意见反馈，对方案进行实质性修改和完善。对未采纳的重要意见要说明理由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集体决策与审批。县教育局结合前期论证报告、风险评估报告、征求部门意见情况等材料，再次修改完善方案，报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组织相关部门领导研究同意，并按程序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，通过后组织召开关于城区布局调整的常务会议（所需时间至少20天）。
7.正式公布与组织实施。经法定程序批准后，由县政府发文实施，正式公布最终的布局调整方案。公布内容应清晰、完整，包括调整原因、具体安排、时间节点、安置措施、咨询渠道等。

